《南京江北新区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施工许可是项目开工建设前的最后许可环节，同时也是质安监介入的依据，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19〕156号）、《南京江北新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宁新区审改〔2019〕1号)、《关于施工许可试行告知承诺的通知》（宁建改办〔2020〕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新区实际，对前期试行的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方案进行修订。
二、主要内容
申请人可对原先申请要件中的“用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人防结建（易建）许可决定书”等5项材料和相关法律责任做出书面承诺，行政审批局即可办理正式施工许可，5项要件采用承诺的方式后置。
三、主要亮点
[bookmark: _GoBack]一是扩大适用范围。将原试行方案中“市级以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计划、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城乡建设计划或经新区管委会确定为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招商引资的新建房屋建筑项目”扩大到“新区直管区范围内，依法应当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包括危化项目”，实现了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适用范围基本全覆盖。
二是进行流程再造。将现行审批手续简化到三个即：签订承诺书、许可发放和审管衔接信息推送。
三是强化技术性审查。在取得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意见或方案基本稳定意见，以及施工图技术性审查意见后，方可核发施工许可证（施工登记函），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同步介入监管，确保在技术层面风险可控。
四、生效时间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